
 

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签订股权托管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事

前认可意见 

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交易所《上市规则》、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

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及公司《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作为公

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就公司签订股权托管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事前

认可意见如下： 

1、我们已审查了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，并和公司管理层及相关业

务部门进行了必要的沟通，对本次交易情况已充分了解。 

2、公司签订股权托管协议，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经济效益，未来公

司将根据战略布局和经营发展需要，适时收购取得托管标的公司的股权，

进一步扩大本公司业务规模和市场竞争力。《股权托管协议》内容符合

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。公司对托管标的公司进行管理并收取管理费，不

会对公司的独立运营、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形成不利影响。 

3、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

东利益的情形，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。 

独立董事：晋占平、叶树华、何宝峰、张雅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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